
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0 1年度訴字第2 4號   0 2

        原　　　告　　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 0 3

          0 4

        法定代理人　　邱欽庭  0 5

        訴訟代理人　　許德勝律師  0 6

        被　　　告　　林登裕  0 7

        被　　　告　　歡樂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（原森暉旅行社股份有  0 8

          0 9

          1 0

        法定代理人　　林高明  1 1

        被　　　告　　百夯股份有限公司（原東森購物百貨股份有限公  1 2

          1 3

          1 4

        法定代理人　　陳佩芳  1 5

          1 6

        被　　　告　　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  1 7

          1 8

          1 9

        兼法定代理人　王令麟  2 0

        共　　　同  2 1

        訴訟代理人　　謝協昌律師  2 2

          2 3

       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，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  2 4

        訟，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（9 8年度重附民字第3 3號），本  2 5

        院於中華民國1 0 8年4月2 3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  2 6

            主      文  2 7

       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  2 8

       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  2 9

            事實及理由  3 0

        甲、程序部分：  3 1

        一、按保護機構為保護公益，於本法及其捐助章程所定目的範圍  3 2

0 1

１



            內，對於造成多數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受損害之同一原  0 1

            因所引起之證券、期貨事件，得由二十人以上證券投資人或  0 2

            期貨交易人授與仲裁或訴訟實施權後，以自己之名義，提付  0 3

            仲裁或起訴，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（下稱投保法  0 4

            ）第2 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 本件原告係依投保法設立之  0 5

            保護機構，有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捐  0 6

            助章程在卷可查（本院卷一第1 6頁），並經蔡陳月里等8 8人  0 7

            （詳如附件所示）授予訴訟實施權（本院重附民卷三第1 1 4 -  0 8

            2 0 1頁），依上開規定，原告自得以自己名義， 為授權人蔡  0 9

            陳月里等8 8人提起本件訴訟。  1 0

        二、另「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，於刑事訴訟程序得附帶提起民事  1 1

            訴訟，對於被告及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，請求回復其損害  1 2

            」、「刑事訴訟諭知無罪、免訴或不受理之判決者，應以判  1 3

            決駁回原告之訴。但經原告聲請時，應將附帶民事訴訟移送  1 4

            管轄法院之民事庭」、「法院認附帶民事訴訟確係繁雜，非  1 5

            經長久時日不能終結其審判者，得以合議裁定移送該法院之  1 6

            民事庭」、「附帶民事訴訟除本編有特別規定外，準用關於  1 7

            刑事訴訟之規定。但經移送或發回、發交於民事庭後，應適  1 8

            用民事訴訟法」，刑事訴訟法第4 8 7條第1項、第5 0 3條第1項  1 9

            、第5 0 4條第1項前段、第4 9 0條分別定有明文。 查原告於本  2 0

            院9 8年度矚上重訴字第2 3號、9 8年度金上重訴字第5 7號案件  2 1

            （下稱本院刑案）之刑事訴訟程序，主張被告王令麟、林登  2 2

            裕就東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東森國際）內線交易部分  2 3

            ，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（9 7年度偵字第  2 4

            8 3 0 8號），故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，請求王令麟、林  2 5

            登裕及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森暉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  2 6

            森暉公司）、東森購物百貨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東森百貨，  2 7

            嗣更名為百夯股份有限公司，下稱百夯公司）及東森得易購  2 8

            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東森得易購），依9 9年6月2日修正前（  2 9

            下稱修正前）證券交易法（下稱證交法）第1 5 7條之1、公司  3 0

            法第2 3條第2項、民法第1 8 4條第1項、第2項、 民法第1 8 5條  3 1

２



            等規定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。本院刑案依修正前證交法第1 5  0 1

            7條之1、第1 7 1條規定，分別判處王令麟、林登裕有期徒刑3  0 2

            年4月、1年1 0月，合議庭並以原告提起之附帶民事訴訟內容  0 3

            繁雜，非經長久時日不能終結審判， 依刑事訴訟法第5 0 4條  0 4

            第1項前段規定，裁定移送本院民事庭，自屬合法， 應由本  0 5

            院依民事訴訟程序審理，並不受本院刑案嗣經最高法院二次  0 6

            發回更審後， 本院1 0 5年度金上重更（二）字第1 4號判決維  0 7

            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 7年度金訴字第1號判決此部分對王令  0 8

            麟無罪諭知之影響。被告執此抗辯本件起訴不合法，應以裁  0 9

            定駁回云云，並不可採。  1 0

        三、又「法人因合併而消滅者，訴訟程序在因合併而設立或合併  1 1

            後存續之法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」、「當事人喪失訴  1 2

            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，訴訟程序在有  1 3

            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，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  1 4

            止」、「第一百六十八條至第一百七十二條及前條所定之承  1 5

            受訴訟人，於得為承受時，應即為承受之聲明」，民事訴訟  1 6

            法第1 6 9條第1項、第1 7 0條、第1 7 5條第1項分別定明文。 查  1 7

            百夯公司法定代理人原為王令一，嗣變更為陳佩芳；東森得  1 8

            易購法定代理人原為梁馬利，嗣變更為王令麟；森暉公司於  1 9

            1 0 6年2月1 0日經歡樂公司合併而消滅，由歡樂公司為合併後  2 0

            存續之公司，茲據陳佩芳、王令麟、歡樂公司分別聲明承受  2 1

            訴訟（本院卷二第1 0 9 - 1 1 3頁、卷四第7 3 - 7 8頁），核無不合  2 2

            ，應予准許。  2 3

        乙、得心證之理由：  2 4

        一、原告起訴主張：王令麟、林登裕於獲悉東森國際之重大影響  2 5

            股票價格消息後，在該消息未公開前， 於9 5年3月1 3日至同  2 6

            年7月6日間、9 5年4月2 7日至同年5月5日間， 陸續買進東森  2 7

            國際之股票（下稱系爭內線交易行為），違反修正前證交法  2 8

            第1 5 7條之1第1項規定，依同條第2項、民法第1 8 4條及第1 8 5  2 9

            條之規定，應對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本件授權人蔡陳月里等  3 0

            8 8人負損害賠償責任。又森暉公司、東森百貨、東森得易購  3 1

３



            提供帳戶供王令麟從事系爭內線交易行為，應依修正前證交  0 1

            法第1 5 7條之1、公司法第2 3條第2項、 民法第1 8 4條第1項、  0 2

            第2項、民法第1 8 5條等規定，與王令麟及林登裕負連帶損害  0 3

            賠償責任。伊係依投保法設立之保護機構，並經授權人蔡陳  0 4

            月里等8 8人授予訴訟實施權，爰起訴求為命被告連帶給付如  0 5

            附件所示訴訟實施授權人各如附件f欄所示之金額， 合計新  0 6

            臺幣（下同）4 , 0 6 6 , 0 2 3元，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加計  0 7

            法定遲延利息，並由原告受領之判決，並請准依投保法第3 6  0 8

            條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，或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。  0 9

            被告則以：原告於被告涉犯內線交易罪之刑事訴訟程序中，  1 0

            對伊等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，惟王令麟業經刑事為無罪諭  1 1

            知之判決，是原告對王令麟之起訴為不合法；且王令麟刑事  1 2

            無罪判決之理由認定王令麟無內線交易行為，故實體上亦應  1 3

            駁回原告之訴。原告對王令麟之起訴既不合法，其對東森得  1 4

            易購、百夯公司、歡樂公司之起訴自非合法。另刑事判決認  1 5

            定林登裕之犯罪事實係於9 5年4月2 7日至同年5月5日買入股  1 6

            票，然原告主張各投資人賣出系爭股票之日期均未落入前揭  1 7

            犯罪期間，是原告起訴主張之損害與林登裕被訴之犯罪事實  1 8

            無涉，其所主張之各投資人非因林登裕犯罪而受有損害之人  1 9

            ，其對林登裕之起訴亦不合法，應予駁回等語，資為抗辯。  2 0

            並聲明：(一)原告之訴駁回；(二)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請准  2 1

            宣告免為假執行。  2 2

        二、原告主張王令麟係東森集團總裁，該集團包括東森國際、東  2 3

            森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東森媒體）及未公開發行之  2 4

            東森得易購、東森百貨、森暉公司及美瀚投資有限公司（下  2 5

            稱美瀚公司）等公司，並為東森國際之董事長；被告林登裕  2 6

            係森暉公司、東森得易購之董事長；王令麟於9 5年3月9日代  2 7

            表東森媒體5 3％股權與凱雷集團簽訂意向書，林登裕於9 5年  2 8

            4月2 4日代表東森得易購與凱雷集團簽訂股份買賣契約書 ；  2 9

            森暉公司、東森百貨設於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永  3 0

            豐金證券公司）之3 6 5 3 6 6帳戶、3 6 5 3 7 9帳戶，及東森得易購  3 1

４



            設於太平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太平洋證券）之4 3 0 2 4 9  0 1

            帳戶（上揭3 6 5 3 6 6帳戶、3 6 5 3 7 9帳戶、4 3 0 2 4 9帳戶，合稱系  0 2

            爭3帳戶），於9 5年3月1 3日至同年7月6日間，分別陸續買進  0 3

            東森國際股份1萬9 , 6 7 4仟股、2萬6 3 2仟股、1 , 7 4 1仟股； 林  0 4

            登裕於9 5年4月2 7日至同年5月5日間， 以其設於復華綜合證  0 5

            券股份有限公司（後改制為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，下稱復  0 6

            華證券）桃園分公司2 5 7 7 6 0帳戶，陸續買進東森國際股份6 5  0 7

            0仟股；東森國際於9 5年7月7日上午8時3 4分公布出售所持有  0 8

            前揭東森媒體股份，交易總金額為5 2億3 , 3 5 0萬9 , 9 3 8元之重  0 9

            大訊息（下稱系爭重大訊息），上開買進之股份則分別自9 5  1 0

            年1 1月1 5日、9 5年8月2日起陸續賣出之事實，為被告所不爭  1 1

            執，堪信為真。 至原告主張被告違反修正前證交法第1 5 7條  1 2

            之1第1項規定，依同法條第2項、公司法第2 3條第2項、民法  1 3

            第1 8 4條及第1 8 5條規定，對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授權人蔡陳  1 4

            月里等8 8人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等情，為被告所否認，並  1 5

            以前詞置辯。經查：  1 6

          (一)王令麟部分：  1 7

          1 .按「下列各款之人，獲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  1 8

            格之消息時，在該消息未公開或公開後十二小時內，不得對  1 9

            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  2 0

            權性質之有價證券，買入或賣出：一、該公司之董事、監察  2 1

            人、經理人及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  2 2

            使職務之自然人。二、持有該公司之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  2 3

            東。三、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。四、喪失前三  2 4

            款身分後，未滿六個月者。五、從前四款所列之人獲悉消息  2 5

            之人。違反前項規定者，對於當日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買  2 6

            入或賣出該證券之價格，與消息公開後十個營業日收盤平均  2 7

            價格之差額，負損害賠償責任；其情節重大者，法院得依善  2 8

            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之請求，將賠償額提高至三倍；其情節  2 9

            輕微者，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」，修正前證交法第1 5 7條之1  3 0

            第1項、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 又依證交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  3 1

５



            定，證交法第2 2條之2第3項所定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股票，指  0 1

            具備下列要件：一、直接或間接提供股票與他人或提供資金  0 2

            與他人購買股票。二、對該他人所持有之股票，具有管理、  0 3

            使用或處分之權益。三、該他人所持有股票之利益或損失全  0 4

            部或一部歸屬於本人。  0 5

          2 .原告主張系爭3帳戶分別於9 5年3月1 3日起至同年7月6日間，  0 6

            依序買進東森國際股份1萬9 , 6 7 4仟股、2萬6 3 2仟股、 1 , 7 4 1  0 7

            仟股，係因王令麟於9 5年3月9日代表東森媒體5 3％股權與凱  0 8

            雷集團簽訂意向書時，已知悉東森國際將出售所持有東森媒  0 9

            體股份予凱雷集團之重大消息，並為圖不法利益，指示黃鈺  1 0

            婷利用實質控制之東森得易購、東森百貨及森暉公司（下合  1 1

            稱系爭3家公司）帳戶所為內線交易行為，並獲利達2 , 0 2 0萬  1 2

            9 , 1 7 7元等情，為王令麟所否認。  1 3

          3 .原告主張東森百貨原名眾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，於8 5年間更  1 4

            名為眾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， 於9 2年6月2 5日股東會決議更  1 5

            名為東森百貨，資本額1億元， 嗣因該公司股東全數將其持  1 6

            有股份轉讓與美瀚公司，並改為一人股東，復於9 3年1 0月2 0  1 7

            日改為2人股東，美瀚公司持股為9 9 . 9 9％，東森國際持股為  1 8

            0 . 0 1％，而美瀚公司係9 2年5月為王令麟獨資設立登記， 故  1 9

            東森百貨屬王令麟個人獨資公司；另王令麟對於東森得易購  2 0

            可實質掌控之股權達6 6 . 5 1％， 故王令麟對東森得易購亦具  2 1

            有實質控制權；又王令麟於本院刑案供稱：東森得意購、東  2 2

            森百貨、美瀚公司及東森國際是其能夠控制的公司等語，堪  2 3

            認東森國際亦為王令麟所實質掌控；至森暉公司於9 5年間之  2 4

            股東分別為長森顧問股份有限公司（持股6 0 0 , 0 0 0股， 佔2 4  2 5

            ％）、東森得易購（持股1 , 0 0 0 , 0 0 0股，佔4 0％）、 東森百  2 6

            貨（持股9 0 0 , 0 0 0股，佔3 6％）， 而東森得易購及東森百貨  2 7

            為王令麟所實質控制，該二公司持有森暉公司股份合計達7 6  2 8

            ％，堪認森暉公司亦為王令麟實質控制之公司一節；王令麟  2 9

            對此並不爭執， 原告主張系爭3家公司均屬王令麟實質控制  3 0

            之公司，固非無憑。  3 1

６



          4 .次依證人黃鈺婷於本院刑案偵查中結證稱： 系爭3帳戶內之  0 1

            股票確係其受王令麟之指示後下單，下單之數量及金額均是  0 2

            由王令麟決定等語（本院卷四第1 4 7 - 1 5 0頁）， 此亦據王令  0 3

            麟於法務部調查局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組調查時所承認（本院  0 4

            卷四第1 4 3 - 1 4 6頁）。惟原告就系爭3帳戶買入前揭東森國際  0 5

            股票，係由王令麟提供資金所為一節，迄未舉證以實其說；  0 6

            證人黃鈺婷並證稱：「（交割款由誰以何方式處理？）銀行  0 7

            帳戶是我處理……不需要向王令麟報告，每一筆資金調度都  0 8

            要切傳票，傳票者都要給各公司董事長核定，所以各公司董  0 9

            事長會在傳票上蓋章」、「（你剛才提及證券帳戶的下單交  1 0

            易，有關交割款你不需要向王令麟報告，是指不需要為了股  1 1

            票交易完成後的交割股款向王令麟報告嗎？但仍然要以現金  1 2

            流量表之方式，在資金會議上提出報告，是嗎？）是」、「  1 3

            （你上述股票交割款是以現金流量表之方式在資金會議向王  1 4

            令麟報告，是特別針對證券交易的股票使用提出報告，還是  1 5

            針對每日證券交易股款金額在會議中提出報告？）資金會議  1 6

            原則上是每二個星期一次，會針對此次與上次旳資金差異原  1 7

            因報告……並不會對股票交易特別報告」等語（本院卷四第  1 8

            1 4 8 - 1 4 9頁）； 堪認系爭3帳戶於9 5年3月1 3日起至同年7月6  1 9

            日間，各買入東森國際股票所使用之資金，均係森暉公司、  2 0

            東森百貨及東森得易購之自有資金。又縱認森暉公司、東森  2 1

            百貨或東森得易購因買入東森國際股票而獲利，並因而使包  2 2

            括王令麟在內之各該公司股東可據以分配年度盈餘，然此既  2 3

            係各該公司股東依法可獲得分配之盈利所得，非逕因買入東  2 4

            森國際股票之行為而直接獲利，亦無從認為前揭買賣股票之  2 5

            獲利係歸由王令麟個人直接取得； 且原告就系爭3家公司買  2 6

            入前揭東森國際股票之盈虧係直接由王令麟取得或負擔，而  2 7

            未歸屬於各該公司一節，亦未舉證以實其說。 則系爭3家公  2 8

            司雖均屬於王令麟可實質掌控之公司，惟各該公司買入東森  2 9

            國際股票之資金，係各該公司自有資金，且買賣東森國際股  3 0

            票後，仍須自負盈虧， 是難逕認王令麟有以濫用系爭3家公  3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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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司法人格方式， 利用系爭3家公司名義持有或管理、使用、  0 1

            收益、處分東森國際股票之情形。  0 2

          5 .再依證人黃鈺婷於本院刑案偵查中結證稱：「（王令麟指示  0 3

            你在東森購百、東森得易購、森暉旅行社證券帳戶下單，他  0 4

            如何指示？）他會告訴我，例如要買東森國際股票，用哪公  0 5

            司名義買，多少價位以內，買進多少張，不是每天告訴我，  0 6

            我不需要每天回報」等語以觀（本院卷四第1 4 8頁）， 尚無  0 7

            從逕認王令麟指示黃鈺婷以系爭3家公司名義買入東森國際  0 8

            股票，係在王令麟代表東森媒體5 3％股權於9 5年3月9日與凱  0 9

            雷集團簽訂意向書之後。則原告主張授權人蔡陳月里等8 8人  1 0

            賣出東森國際股票時間如附件所示，尚難逕認即為王令麟指  1 1

            示黃鈺婷以系爭3家公司名義買入東森國際股票之時間， 而  1 2

            屬修正前證交法第1 5 7條之1第2項所定 「當日善意從事相反  1 3

            買賣之人」。且王令麟抗辯森暉公司、東森百貨、東森得易  1 4

            購分別自9 4年5月1 6日、9 2年1 2月9日起、 8 4年9月2 6日起，  1 5

            即陸續以系爭3帳戶買入東森國際股票一節， 原告對此並不  1 6

            爭執，則王令麟辯稱係因擔任東森國際董事，為掌控東森國  1 7

            際經營權，方指示黃鈺婷以系爭3家公司名義， 長期持續買  1 8

            入東森國際股票，亦非無憑，自難以王令麟曾指示黃鈺婷以  1 9

            系爭3家公司名義，陸續買進東森國際股票， 即認屬於修正  2 0

            前證交法第1 5 7條之1第1項所定內線交易行為，本院1 0 5年度  2 1

            金上重更二字第1 4號刑事判決亦為相同之認定。從而，原告  2 2

            主張王令麟指示黃鈺婷以其可實質控制之系爭3家公司名義  2 3

            ，於9 5年3月1 3日起至同年7月6日間， 陸續購入東森國際股  2 4

            票，係王令麟支配之內線交易行為，依間接正犯理論，應認  2 5

            王令麟為實質行為人， 須負證交法第1 5 7條之1第2項規定之  2 6

            賠償責任云云，尚不足採。  2 7

          6 .以上， 本件王令麟並無修正前證交法第1 5 7條之1第1項所定  2 8

            內線交易行為，從而，原告依同法條第2項、民法第1 8 4條、  2 9

            第1 8 5條之規定， 請求王令麟應依蔡陳月里等8 8人如附件所  3 0

            示賣出證券之價格與系爭重大消息公開後1 0個營業日收盤平  3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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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均價格差額之3倍計算，與其他共同被告連帶賠償4 , 0 6 6 , 0 2 3  0 1

            元本息，為無理由。  0 2

          (二)林登裕部分：  0 3

            承前所述，林登裕係於9 5年4月2 7日起至同年5月5日間， 以  0 4

            其設於復華證券桃園分公司2 5 7 7 6 0帳戶，買進東森國際股份  0 5

            6 5 0仟股，惟原告主張授權人蔡陳月里等8 8人， 賣出東森國  0 6

            際股票時間如附件所示，分別為「9 5年3 / 1 3、3 / 1 4、3 / 1 5、  0 7

            3 / 2 2、3 / 2 3、3 / 2 4、3 / 2 7、3 / 2 8、3 / 2 9、3 / 3 1、5 / 1 7、5 / 1 8  0 8

            、5 / 2 3、5 / 2 4、6 / 1、6 / 5、6 / 6、6 / 7、6 / 8、6 / 9、6 / 1 2、6 /  0 9

            1 3、6 / 1 4、6 / 1 6、6 / 2 0、6 / 2 1、6 / 2 2、6 / 2 6、7 / 3、7 / 5、7 /  1 0

            6」（本院卷四第2 9 - 3 4頁）， 經核均未落在9 5年4月2 7日至  1 1

            同年5月5日之間， 非屬於修正前證交法第1 5 7條之1第2項所  1 2

            定「當日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」；且本件王令麟並無修正  1 3

            前證交法第1 5 7條之1所定內線交易行為已如前述，林登裕自  1 4

            非王令麟為內線交易行為之共同行為人。原告依修正前證交  1 5

            法第1 5 7條之1第1項、第2項、民法第1 8 4條、第1 8 5條之規定  1 6

            ，請求林登裕依蔡陳月里等8 8人如附件所示賣出證券之價格  1 7

            與系爭重大消息公開後1 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差額之3倍  1 8

            計算， 與其他共同被告連帶賠償4 , 0 6 6 , 0 2 3元本息，為無理  1 9

            由。  2 0

          (三)歡樂公司、百夯公司、東森得易購部分：  2 1

            本件王令麟、林登裕並無修正前證交法第1 5 7條之1所定內線  2 2

            交易行為已如前述，歡樂公司、百夯公司、東森得易購自無  2 3

            從因王令麟、林登裕之內線交易行為，須依公司法第2 3條第  2 4

            2項、民法第1 8 4條及第1 8 5條之規定， 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 2 5

            。原告請求歡樂公司、百夯公司、東森得易購，依蔡陳月里  2 6

            等8 8人如附件所示賣出證券之價格與系爭重大消息公開後1 0  2 7

            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差額之3倍計算，連帶賠償4 , 0 6 6 , 0 2 3  2 8

            元本息，亦無理由。  2 9

        三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修正前證交法第1 5 7條之1、公司法第2 3條  3 0

            第2項、民法第1 8 4條第1項、第2項、 民法第1 8 5條等規定，  3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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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附件所示訴訟實施授權人各如附件f欄  0 1

            所示之金額，合計新臺幣（下同）4 , 0 6 6 , 0 2 3元， 及均自起  0 2

           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 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，  0 3

            並由原告受領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，亦  0 4

            失所附麗，應併予駁回。  0 5

        四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 0 6

            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均認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爰不再  0 7

            逐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  0 8

        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7 8條，  0 9

            判決如主文。  1 0

        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 0 8     年    5      月    2 8     日  1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事第十八庭  1 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  官  湯美玉  1 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謝永昌  1 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李慈惠  1 5

       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  1 6

        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 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其  1 7

       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出上訴後2 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 1 8

        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 1 9

       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；委任有律師資格者，另應附具律師資  2 0

        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 6 6  條之1第1項但  2 1

        書或第2項（詳附註）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。 如委任律師提  2 2

        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  2 3

        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 0 8     年    5      月    2 8     日  2 4

     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黃麗玲  2 6

        附註：  2 7

        民事訴訟法第4 6 6條之1（第1項、第2項）：  2 8

       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，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。但上訴  2 9

       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，不在此限。  3 0

        上訴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二親等內之姻親，或上訴人為  3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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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時，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 0 1

        院認為適當者，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。  0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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